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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大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弘艺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大连天籁安全风险管

理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细凤、唐超、王勇、李云帆、韩冰、徐慧。 

本文件属首次发布。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大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通讯地址：大连市西岗区纪念街80号 

联系电话：0411- 

文件起草单位：大连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42-1号 

联系人：王细凤 

联系电话：0411-827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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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战结合早期人防坑道安全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平战结合早期人防坑道（以下简称“人防坑道”）安全使用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安全

性评估、使用用途、消防安全、防汛、环境卫生、装饰装修与改造。 

本文件适用于大连市早期人防坑道的平时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金改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7216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 

GB/T 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8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8 人民防空工程防火设计规范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74 大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物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防坑道 undermined defense tunnels with low exit 

大部分主体地面高于最低出入口的暗挖人防工程。 

3.2  

早期人防坑道  existing early civil air defense tunnels 

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以前的人防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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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原则 

4.1 使用人防坑道应按照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要求使用，并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

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从事经营的应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证照。 

4.2 人防坑道是国家战备设施，一旦遇有战争或其他重大灾害，使用方应无条件地按通知规定的时间

停止使用，并交付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4.3 应确保防排烟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器材完好有效，内部

环境安全可靠。 

4.4 应控制人员随意出入或设有门禁系统的安全出口、疏散门，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

具即能易于从内部打开，并应在显著位置设置电光源式“紧急出口”标志和使用提示。 

4.5 防火卷帘门两侧各 0.5 m 范围内不许堆放物品，并应用黄黑相间标志线划定范围。 

5 安全性评估 

使用方在正式投入使用前应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安全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结构安全、

防护能力、消防安全、环境安全。 

6 使用用途 

6.1 一般规定 

使用应围绕服务民生，符合市产业发展方向，符合环保要求，符合人防坑道所在地块的总体规划，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6.2 仓储 

6.2.1 不能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和腐蚀性等化学危险品及危险货物。 

6.2.2 不能储存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物品，火灾危险性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 

6.2.3 不能储存散发有害气体和粉尘的物品。 

6.2.4 监控系统应 24 h 开启，监控录像资料保存不少于 30 d。 

6.2.5 应以自然通风为主，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开启机械通风。 

6.2.6 仓库内的存储物质不能超过额定数量，并按不同类别、性能、特点和用途分区、分垛储存，每

垛占地面积不宜大于 100 mm
2
，垛与垛间距不小于 1 m，垛与墙间距不小于 0.5 m，垛与梁、柱间距不小

于 0.3 m，主要通道的宽度不小于 2 m。 

6.2.7 仓库内不应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照明灯具下方不应堆放物品，其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离

不得小于 0.5 m 

6.3 大数据处理 

6.3.1 设备布置、网络与布线、智能化等设计应符合 GB 50174 的要求。 

6.3.2 应采取以下方式做好防雷措施： 

a) 应将避雷接地、电器安全接地、交流接地、直流接地统一为一个接地装置，避免不同的接地之

间产生反击； 

b) 选择安装避雷器，进行电源线路的过压保护； 

c) 对进出机房的所有通信线路进行防雷处理，保护机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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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机房应保持恒温恒湿。夏季:温度(23±2)℃，相对湿度 50%；冬季:温度(20±2)℃，相对湿度

50%。 

6.3.4 监控系统应覆盖公共区域和出入口处、机房内机架间、核心机房、控制中心、动力机房,并 24 h

开启，同时配有专业人员随时巡视。 

6.4 车库 

6.4.1 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67 的要求。 

6.4.2 车库内行车道与坡道面层应采取限制车速措施和防滑措施，并在柱子、墙阳角凸出构件等部位

采取反光式材料防撞措施。 

6.4.3 车库出入口处应设置过渡照明，并按白天和夜间两种模式进行转换。车库内照明分布均匀，避

免眩光。 

6.4.4 暴露在车库出入口处的防爆波活门，平时应将装防护网，不许随意打开。 

6.4.5 车库的人员出入口与车辆出入口应分开设置，机动车升降梯不许替代乘客电梯作为人员出入口，

并设置安全出口警示标识。 

6.4.6 人员疏散通道及出入口、配电室、值班室、控制室等处应急照明的照度值应符合 GB 50016 中相

关规定。 

7 消防安全 

7.1 一般要求 

7.1.1 人防坑道消防安全责任由使用方承担，使用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消

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人防坑道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7.1.2 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接受本地区消防管理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的监督管理，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制订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7.1.3 将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到本单位的建设、管理、经营中，落实消防安全管理专（兼）职人员，按

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安排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7.1.4 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机构，确定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实行租赁、委托管理、或以其

它形式经营使用的人防坑道，当事人在签订使用协议中，依照有关规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 

7.1.5 做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和责任制的考评工作，组织防火巡查、检查，建立巡查、检查记录，保

障消防设施、器材及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落实防火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问题。 

7.1.6 应设立消防控制室，对远程传输的火灾、报警信号及监控信号进行自动控制。 

7.1.7 发生安全事故的，需配合协助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好调查处理工作。 

7.1.8 使用方应委托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7.1.9 发现地下空间存在结构安全隐患时，使用方应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按鉴定结果及

时处理，必要时停止使用。 

7.2 隐患报告   

7.2.1 使用方应定时巡视检查安全使用情况，发现安全隐患的，及时组织整改并予以消除，遇有突发

事件时，应及时报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7.2.2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人防坑道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及时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按行政主

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相应处理。 

7.3 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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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使用方应针对可能发生的火灾、拥挤踩踏、触电、热力管线泄漏、雨水倒灌等事故制定防灾救

灾应急预案。 

7.3.2 定期组织救援演练，每半年至少 1次。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应熟悉应急预案的全部内容，具备

应急指挥能力，熟悉安全出入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掌握本岗位的应急职责。 

7.3.3 使用方应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管理

工作，保存完整的记录。 

7.4 使用要求 

7.4.1 人防坑道内不许使用液化石油气、相对密度（与空气密度比值）大于或等于 0.75 的可燃气体和

闪点小于 60℃的液体燃料。除指定的地点外，人防坑道内严禁吸烟。严禁生产、使用、储存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腐蚀性、放射性物品。 

7.4.2 人防坑道内应当对动用明火实行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因特殊情况需要电、气焊或其它明火作

业的，动火部门和人员应当按照单位的用火管理制度办理审批手续，落实现场监护人，在确认无火灾、

爆炸危险后方可动火作业。动火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并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7.4.3 人防坑道内应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

急照明设施，保证防火门、防火卷帘、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机械排烟通风、火灾事故广

播等设施处于正常状态。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

压、圈占消火栓，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7.4.4 配备灭火器，放置及数量应符合 GB 50140 的规定。 

7.4.5 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实施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务必做到及时报警，迅速扑灭火灾，及时疏散

人员。火灾扑灭后，起火单位应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故的情况，协助公安消防机

构调查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同意，不得擅自清理火灾现场。 

7.4.6 使用方要每日进行防火安全巡查、检查。要及时纠正违章行为，妥善处置火灾危险，无法当场

处置的要及时报告。防火巡查、检查要填写记录，相关人员应当在记录上签字。 

7.4.7 使用方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工程使用前要对员工培训，而后至少每年

进行一次培训，公共人员聚集场所的员工至少每半年培训一次。 

7.4.8 使用方要建立健全消防档案。消防档案包括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消防档案要详实、

全面反映单位消防基本情况，并附有必要的图表。消防档案统一保管、备查。 

7.5 安全用电 

7.5.1 在人防坑道内安装、使用电器产品，设计、敷设用电线路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7.5.2 人防坑道内的照明灯具、动力线和电气设备设施维护及安装应有专业电工担任，应严格执行有

关规定操作、维修，不许擅自拉接电源线和超负荷用电，不许在消防设施和电气开关处堆放物品。 

7.5.3 电气线路应采用符合安全和防火要求的敷设方式配线，导线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所有电气线

路需穿金属管或用阻燃硬塑料管保护，各种线管、线槽及金属桥架内均不能有接头；横穿通道的导线应

采取固定保护措施，不能外露。 

7.5.4 进户线截面不应小于 10 mm
2
，分支回路截面不应小于 2.5 mm

2
；空调电源插座、一般电源插座与

照明，应分路设计，卫生间电源插座宜设置独立回路并有局部等电位连接。 

7.5.5 除空调电源插座外，其它电源插座电路应设置漏电动作电流 30 mA，漏电动作时间不大于 0.1 s

的漏电保护装置；每户应设置电源总断路器，每一单相回路上，灯具和插座数量不应超过 25 个，并装

设脱扣电流不应超过 15 A 的断路器；采用可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的开关电器；总电源进线断路器，

应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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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配光和照明用的灯具表面高温部位不得靠近可燃物，一般不小于 30 cm，高热灯具不小于 50 cm；

移动式的灯具应采用安全电压 36 V 或 24 V 的手把灯，并采用橡套软电缆，插头和插座必须有接地或接

零保护，并保持接触良好。 

7.5.7 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处应设置常开甲级防火门。 

7.5.8 应设置独立的备用电源，满足消防和应急疏散的相关要求。 

8 防汛 

8.1 出入口防雨水倒灌应采取以下措施： 

a) 汽车坡道出入口宜高出室外地面不小于 250 mm，当确有困难时，高出室外地面高度可降至 150 

mm，此时须在出口处设排水明沟及不小于 500 mm 高的防洪挡板； 

b) 楼梯出入口宜高出室外地面不小于 300 mm； 

c) 全埋、半埋土式通风采光窗井的窗台底离窗外平台完成面不宜小于 500 mm；高出地平面式通

风采光窗井的窗台底离室外地坪不宜小于 300 mm； 

d) 应保持出入口外排水沟、建筑排水口等各种排水设施完好，并应经常清理、疏通，防止杂物、

污泥淤塞； 

e) 出入口处截水沟上口水箅若因超载、撞击等作用受到损坏应及时更换； 

f) 应在靠近出入口处划出专用区域，整齐堆放防水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器材，不许擅自挪用。 

8.2 防汛及排水措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出入口宜设轻质雨棚； 

b) 应保证敞开式出入口、下沉式广场的地面雨水排水设施完备，排水畅通； 

c) 应保证人防坑道内部的地面排水设施完好，排水畅通； 

d) 每年应对工程口部及内部的集水井进行检查，清除井内淤泥及杂物，保证其有效容积； 

e) 每年应对排水沟、地漏及排水管等排水设施进行检查维修，不得有杂物堵塞，确保排水畅通； 

f) 每季度应对雨水井内的排水泵进行维护检修，排水泵的流量、扬程和电机功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每月应至少启动一次排水泵。应保证雨水排水设备电力供应连续不间断，且排水泵控制箱的自

动手动/转换开关应始终设置在自动位置； 

g) 在汛期应增加对排水设施的检查频率；接到台风、暴雨警报后，应复核检查雨水排水设施的可

靠性，重要工程宜配置移动抽水泵； 

h) 在有雨水倒灌可能的出入口处，无固定排水设施的洗消污水集水井汛期应增设移动排水设备。 

9 环境卫生 

9.1 内部环境干净、整洁、美观，物品放置有序。保证无积水、无蚊蝇、无异味。 

9.2 室内空气根据平时使用功能应符合 GB/T 17216 的规定。 

9.3 允许噪声值根据平时使用功能应符合 GB 50118 的规定。对于噪声或振动较大的设备，应设于专用

机房内，并采取必要的隔声、减振、吸声、消声措施。噪声值的监测检验方法按 GB/T 18204.1 的规定

执行。 

9.4 应配置与其经营场所相适应的照明设施，各种业态场所的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和 GB 50038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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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装饰装修与改造 

10.1 应保持工程原有结构使用，在改造、装饰和装修时，应执行 GB 50222、GB 50098 及相关规定，

并保证建筑结构、节能、绿建和防水层等不被破坏。 

10.2 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不许在人防坑道上方和两侧 50 m 范围进行取土、采石以及其他影响

人防坑道使用或降低人防坑道防护能力的作业。 

10.3 装修设计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做到安全使用。施工作业期间，施工作业的防火分区不得

投入使用。 

10.4 装修不应遮挡消防设施、疏散指示标识及安全出口，并不应妨碍消防设施和疏散走道的正常使用。

因特殊要求做改动时，应符合国家有关消防规范和法规的规定。消火栓的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火栓

门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 

10.5 使用电焊等动火作业的，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10.6 装修不应减少安全出口、疏散出口和疏散走道的设计所需的净宽度和数量。 

10.7 改造应取得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及公安消防管理部门审批，按审批内容组织施工。工程竣工时，

应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未备案者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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